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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2016-092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宣城市阳德路道路建设工程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6 年 9月 28日、2016 年 10 月 10日、2016 年 10 月 28 日分别披

露了《龙元建设关于宣城市阳德路道路建设工程 PPP 项目评标结果的提示性公

告》、《龙元建设关于宣城市阳德路道路建设工程 PPP项目预中标结果公示的提

示性公告》、《龙元建设关于中标宣城市阳德路道路建设工程 PPP项目的公告》，

公司（牵头方）、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 

近日公司与宣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宣城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政府方出资代表）签署了《宣城市阳德路道路建设工程 PPP项目协议》，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主体情况 

1、甲方：宣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乙方： 

乙方
1
：宣城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2
：公司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安徽省宣城市阳德路道路建设工程 PPP项目 

2、项目地点：宣城市 

（二）项目内容及合作期限 

1、项目内容 

阳德路道路工程位于宣城市城东，道路西起宛溪路，东至陵阳路，全长约

4510米，道路宽约 60 米，属于交通性主干道，沿线市政综合管廊工程，长度约

3000米，全线设桥梁 6座。本项目的设计规划中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2、项目合作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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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期 11年，其中：建设期 3年，运维期 8年。 

（三）可用性服务费用总额 

本项目合作期内项目可用性服务费用总额为 120,834.5891万元。 

（四）项目运维绩效服务费 

本项目合作期内项目运维绩效服务费总额为 3200万元 

三、合同双方主要权利义务 

甲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1、组织委托中介机构，对乙方的投资、设计、建设、运维、管理、安全、

质量、服务状况等进行定期评估，并有权定期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

监督； 

2、在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甲方有权委托政府审计机构或中介机构对乙方

的建设费用进行审计； 

3、协助乙方及时获得相关的许可或批准，包括但不限于施工许可证等；负

责本项目所需水、电、通讯线路接通至施工场地等相关事宜； 

4、协调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消防等依附于本项目

的各种管线、干线等设施的建设、迁改计划，匹配本项目建设进度及年度计划安

排等； 

5、负责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征地拆迁计划完成相应的征地拆迁工

作，提供项目施工必备的作业场地； 

6、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地向乙方支付可用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服

务费。 

乙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1、享有投资、设计、建设、运维本项目的权利，在合作期内对相应项目资

产依法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 

2、要求甲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可用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服务费； 

3、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相应的投资建设；承担项目投资、设计、建设、

运维的费用和风险，负责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运维和移交； 

4、在运维期严格按照法律及本协议规定进行运维，持续、安全、稳定地提

供服务，并确保项目达到本协议约定的标准； 

5、尽最大努力申请并及时获得从事建设工程所需要的政府部门的各种批准

文件（甲方负责办理的除外），按时完成项目建设工作，确保项目按本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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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竣工。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为公司后续 PPP 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经

验，对公司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1、在本项目合作期限内，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

性风险； 

2、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1 月 25日 


